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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647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5-72） 

邱委員志偉就課綱微調上訴案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針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對於普通高級中學國文及社會領域課程綱要微調提供政府資訊之判決，

本部衡酌資訊公開與專業中立維護之公益性，認為本案有提起上訴之必要。 

二、政府資訊涉及洩漏決策過程之內部意見溝通或思辯資訊者，依最高行政法院向來之見解，均肯

認屬「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有關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

稿或其他準備作業之資訊，應限制或不予提供。本項立法意旨，係為保障機關作成決定前之

內部溝通或其他思辯過程材料免於公開，除了保障機關本身免於公開尚未成熟之意思，也保

障參與人員暢所欲言，無所瞻顧，以求決策之周密，亦避免該資訊如予公開或提供，有礙該

機關之最後決定作成及衍生後遺症，例如：不同意見者對當事人之攻訐。 

三、本部考量此涉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賦予政府機關衡酌整體公共利

益之裁量權限，及確保爾後參與政府機關類此內部諮商會議之委員能暢所欲言、進行翔實思

考辯論，其影響重大，有必要由最高行政法院審慎思考，統一法律見解，以利各機關遵行。 

四、本部基於課程綱要之研發、審議具有高度之專業自主性，為使各委員於修訂或審議過程能專心

致力，避免無謂干擾，經衡酌相關公益，裁量僅公開相關會議紀錄，俟於課程綱要發布後再

將課程綱要審議委員名單予以公開。 

五、本部以合憲、合法及合程序之方式，進行國文及社會領域課綱微調，審議過程符合審議規定及

民主原則，且調整後之課綱，貼近史實並提升臺灣，俾適時回應教學現場需求及期待，並順

利接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實施。 

（二十九）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政府應正視全民英檢將增設小學英

檢乙節，並妥適以應」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647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5-80） 

黃委員昭順就「政府應正視全民英檢將增設小學英檢乙節，並妥適以應」所提質詢，經交據

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查現行國民中小學學生英語學習，課程包含聽說讀寫相關內容，在課程綱要能力指標規範下，

課程與教學內容活潑多元，佐以英語相關活動，多元評量方式，於定期評量考聽力或平時評

量考口說，進而提升國中小學生英語聽說讀寫能力。 

二、考量現行國中小英語能力之培養已兼顧聽說讀寫能力，且評量方式多元，學生只要在學校依據

教師安排之課程進行學習，即可培養該學習階段應具備的能力，不須另外參加檢測。 

三、另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LTTC）係屬民間機構，其辦理檢測與年齡並無法令限制，家

長是否讓學生參與檢測，係其自由意願，尚難限制。但為免增加學生學習壓力或變相鼓勵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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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本部不鼓勵國小學生參與。 

（三十）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我國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輔具中心服

務人數日增，惟城鄉分布不均，請檢討輔具資源中心設置地點與

數量，於數量不足區域增設輔具資源中心，務求城鄉均衡，保障

我國老者權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646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5-62） 

江委員就我國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輔具中心服務人數日增，惟城鄉分布不均，請檢討輔具

資源中心設置地點與數量，於數量不足區域增設輔具資源中心，務求城鄉均衡，保障我國老者權益

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為協助縣市政府建構身心障礙者輔具服務體系，本部自 90 年起以公務預算補助縣市政府「辦

理設置輔具資源中心」之經費，並依「身心障礙者輔具資源整合與研究發展及服務辦法」規

定，透過對縣市政府輔具工作成效查核，督促縣市設置輔具資源中心提供身心障礙者完整及

高品質的輔具服務，迄本（104）年 3 月止，各縣市均已設置輔具資源中心，另台北市、台中

市、高雄市綜合考量資源配置與轄區幅員，增設 1 所或 2 所輔具資源中心，全國合計有 26 所

輔具資源中心，提供身心障礙者輔具諮詢、需求評估等服務。 

二、另為因應我國高齡與失能人口成長所衍生之長期照顧需求，本部自 97 年度結合直轄市、縣（

市）政府推動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提供失能者所需之多元長期照顧服務。為增進失能者

在家中自主活動能力，享有尊嚴、安全、獨立自主的生活，依據該計畫，補助失能者購買、

租借輔具，及協助改善居家無障礙環境。上揭服務需由各縣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照管專員事

前進行個案失能程度及需求評估，審查通過後，依據失能者家庭經濟狀況提供不同補助比率

，低收入戶由政府全額補助，中低收入者補助 90%，一般戶補助 70%，自核定補助起 10 年內

，每人最高補助 10 萬元，惟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有特殊需要者，得專案增加補

助額度。補助經費來源，係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編列年度預算支應。至輔具相關服務，

部分縣市由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自行或委託物理治療師或職能治療師公會提供，部分縣市則結

合身心障礙輔具資源中心提供失能老人輔具服務。 

三、有關輔具資源中心之設置係屬地方政府權責，本部後續將持續督導縣市政府應考量地區身心障

礙者、失能老人之人口分布、交通便利性、轄內照顧經費與資源配置最大效益等原則，綜合

評估增設輔具中心之可行性。 

四、另有關新北市輔具資源中心服務人數於 100 年至 102 年間迅速成長，係因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

補助程序於 101 年修正規定，明定申請補助前需先經輔具評估人員（縣市輔具中心）進行專

業評估以使民眾補助購置之輔具能符合實際需要所致。惟新北市業因應服務量之成長增聘人

力，本部亦補助其聘僱評估專業人員之人事費，目前評估量能與服務需求尚稱平衡，一併敘

明。 


